
「委託管理新制上路，輕鬆當房東」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為建立健全之租屋市場秩序，規範「房

東」出租房屋後，委託「代管業」管理房屋之法律關係，業將內政部提

報之「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審

查完竣，並經提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

即可上路。 

 

本案規範重點，說明如次： 

一、適用前提 

    須租賃契約成立在先，基於「房東」之身分始能委託代管業管理房

屋。 

 

二、適用對象 

    適用於「房東」及「代管業」之間。 

 

三、明訂委託管理標的及管理範圍 

（一）管理標的如無門牌者，應標示「房屋稅籍編號」或其「位置略圖」。 

（二）管理範圍係指租賃契約中之「私領域居住空間」，尚不包括公寓大

廈公共使用空間之管理維護。 

 

四、明訂委託管理項目 

（一）「法定管理項目」例如：屋況與設備點交、居住者身分確認、日常

修繕維護等。 

（二）「約定管理項目」例如：收取租金、收取押金、管理押金等。 

 

五、承租人違反使用限制，代管業之處理義務 

（一）委託管理標的係供「居住」使用。 

（二）若承租人有變更用途、違法使用或有影響公共安全、衛生或居住

安寧等情形，代管業應予「制止」，並向房東「報告並提出處理方

式之建議」。 

 

六、明訂房東之義務及責任 

（一）據實填列「委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確保合於租賃契約所約定

居住使用狀態；並出示「有權委託之證明文件」供代管業核對。 

（二）向代管業說明應負責修繕之項目及範圍；並於簽訂委託管理契約

後，以「書面」告知承租人本契約相關事項。 

 

七、明訂代管業之義務及責任 



（一）代為收取租金或押金者，應於代為收取之日起「30 日內」交付房

東；代為管理押金者，除於租賃關係消滅時，抵充因租賃契約所

生之債務外，「不得動支」。 

（二）「不得」再行委託他代管業執行管理業務。 

 

八、    明訂房東及代管業得提前終止契約之事由 

（一）「房東」得提前終止契約之事由，例如：代管業代收租金或押金，

未於 30 日內交付房東，經催告仍不為交付；代管業再行委託他代

管業執行業務等情形。 

（二）「代管業」得提前終止契約之事由，例如：房東委由代管業為修繕

而未償還修繕費用；房東簽訂委託管理契約後，未以「書面」方

式告知承租人本契約相關事項之規定等情形。 

 

消保處提醒房東，若有委託代管業管理房屋之需求，簽約前應逐條詳閱

契約內容，以避免發生爭議，侵害自身權益。若遇有契約內容與「租賃

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未合部分，可請

求代管業修改或拒絕簽約，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代管業，所提供之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內容應符合「租

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倘契約內

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合法安心』、『訂房放心』、『服務暖心』臺灣旅宿網訂房平台正

式上線了! 
 

為發展智慧觀光，迎合世界潮流趨勢，並與國際接軌，由交通部觀光局

推動建置之本土品牌 OTA「臺灣旅宿網訂房平台」正式上線了!交通部林

佳龍部長今日在記者會表示，鑑於自由行旅遊消費型態的改變，消費者

已高度依賴訂房平台，而旅宿業者與國內外 OTA 合作行銷卻須支付近 2

成之高額平台上架手續費，大幅壓縮旅宿業者經營利潤，為了照顧合法

旅宿業，爰請觀光局將臺灣旅宿網轉型並推動建置本土品牌的「臺灣旅

宿網訂房平台」，主動協助旅宿業者擴大其客源，並提升台灣的旅遊業市

場之競爭力。 

 

目前臺灣旅宿業共 1.2 萬餘家，客房數超過 23 萬間，本次臺灣旅宿網網

路訂房功能，將提供合法業者利用此一工具進行銷方式的轉型，透過線

上接觸到更多的消費者，進而建立旅宿業自有品牌與客戶忠誠度。觀光

局表示，這個平台是無營利性質的，是免費提供合法旅宿業者創造新的

行銷通路，未來國內外旅客都可透過「臺灣旅宿網訂房平台」，如同國外

OTA 一樣，上網即可搜尋到符合住宿需求的旅館或民宿，歡迎合法業者

踴躍申請。 

 

另外，林部長亦表示，消費者住宿安全之保障向來是政府最為關注的重

點，部分 OTA 訂房平台內包含非法業者刊登住宿之資訊，造成不少影響

消費者住宿安全之情事發生，為了保障合法業者經營的權利及消費者權

益，除了推出訂房功能，觀光局還設計「合法旅宿標章」，讓消費者更容

易辨識合法旅宿業者，進而選擇合法旅宿住宿，確保其住宿權益。 

 

觀光局周永暉局長表示，將以臺灣旅宿網為核心，協助所有合法旅宿業

者一起行銷，一起打拼，並持續發展多國語系服務，帶領業者開創國際

市場，擴大其商機，且成為國內外旅客最優質安心的合法旅宿服務最佳

平台，並將結合所設計之「合法旅宿標章」，為旅客住宿安全把關，亦會

透過國內外各種行銷通路及責請觀光局駐外辦事處強化行銷宣傳，以拓

展合法旅宿業之商機及收益。未來消費者只要連上臺灣旅宿網，就能擁

有「全臺旅宿一觸可及」，以「合法安心」、「訂房放心」、「服務暖心」的

完整「三心」服務。 

 

 

 

 

 



101 年至 107 年度消費爭議態樣及因應對策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每年度均就上一年度消費爭議

案件類型予以統計，惟 101 年度迄今未曾就長時間消費爭議案件之態樣

加以檢視分析，遂彙整 101 年至 107 年全國申訴系統之資料，分別就「案

件量較多」、「個案金額較高」及「申訴案件逐年攀升者」等三個面向之

爭議態樣進行分析，並檢討改善機制，期精進消費者保護行政措施，降

低消費爭議案件。 

 

一、「案件量較多」者，依序為電信類、線上遊戲類及補習等類，「電信

類」7 年來申訴案件總數為全部類別之冠，以通訊連線品質不佳及

電信代付帳款申訴量較多；此外，「線上遊戲類」，以玩家帳號被盜

無故停權、虛擬轉蛋中獎率不透明爭議居多；「補習類」主要為未提

供契約審閱期、假分期真貸款及業者無預警歇業等。茲就常見爭議

態樣舉例如下： 

案例：電信帳單代付功能，需謹慎使用！ 

 

張小姐申訴未申請手機門號付款功能，卻接獲帳單出現數筆總計約新臺

幣 2 萬多元 Google Play 的遊戲費用帳單，質疑電信業者擅自開啟其電

信帳單代付款功能，致家中孩童誤用。惟欲申請退費需自行向 APP 軟體

廠商提出申請，APP 下載頁面卻無廠商詳細連絡資訊。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利用手機購買數位商品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許多 APP 提供者為境外廠商，消費者下載「App 內購買」的應用程

式或線上遊戲時，應先瞭解業者的服務條款及其提供的客服聯絡資

料。 

(二)如果沒有購買虛擬寶物或貼圖需求的消費者，應點選對話方塊左下

方的「略過」代替「併入電信帳單」，並設定為永遠需要密碼或驗證，

以免自行開啟電信帳單代付功能。 

(三)    若有購買數位商品需求，且已選擇手機門號代付功能或輸入信

用卡資料的消費者，如將手機交給家中孩童使用前，應將已選定之

付款方式全部改為「無」，或者刪除已輸入手機門號及信用卡卡號等

相關資料。 

 

案例：網際網路教學平台以電話行銷線上語言學習課程，除未提供契約

審閱期外，並要求消費者解約需支付大額違約金！ 

周小姐透過業者電話行銷購買線上語言學習課程，業者稱係優惠課程，

要求消費者限時繳費，卻未給予契約審閱期；周小姐未上滿 1/3 課程欲

終止契約解約退費，業者索取總學費 50%的違約金，周小姐認為不合理。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本案係透過電話行銷方式購買線上學習課程，屬於

以「網際網路」以外之其他方式行銷，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

約範本」注意事項第 2 點規定，業者應提供不得少於 3 日之契約條款審

閱期，並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表示同意後，消費者始受契約條款內容之

拘束。若約定終止契約，應按比例返還消費者相當於終止契約前尚未使

用之本服務授權使用費用金額，但業者得於返還金額中扣除最高不得高

過返還金額 20%之違約金。故消費者如依定型化契約範本與業者簽訂契

約，除可享有 3 日(以上)的審閱期外，亦可主張上開權益。 

 

二、「個案金額較高者」，為車輛類、房屋類、保險類及金融等類。 101

年金融消費爭議評議中心成立開始運作後，金融保險類申訴案件數

降低，另「車輛類」申訴案件以汽車車輛品質瑕疵履修不復、重大

瑕疵召回等爭議居多。 

 

案例：車輛發生品質瑕疵，危及消費者行的安全！ 

黃先生的車子行車間常有無預警降速情形，經進廠維修才發現是車輛引

擎瑕疵問題，黃先生認為車況已嚴重危害車主及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故請原廠辦理車輛召回，並賠償已發生故障車主的損失。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交通部對於汽車涉有通案性品質瑕疵而有危害行車

安全之虞時，均要求車廠召回改正，確保消費者安全。惟如屬個案問題，

則依「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車廠負有保

固或瑕疵擔保責任；另若有重大瑕疵之情事(如行使中起火燃燒、發生爆

衝），可由雙方同意之專業機構鑑定，如証實係因機件瑕疵所致，消費者

得請求解約或更換新車。 

 

三、「申訴案件逐年攀升者」，為健身類、運輸類、瘦身美容類及禮券等

類，其中「運輸類」以「航空」申訴比例最高，如廉價航空搶占市

場及航空公司職工罷工事件等消費爭議；另「瘦身美容類」因近年

訪問買賣不當推銷，致申訴案件大幅增加。 

 

案例：逛街被強迫推銷成了冤大頭，讓自己背了 10 萬元的債！ 

陳小姐逛街時被店員以做問卷的方式帶入其店內，才知是推銷化妝品，

業者以話術鼓吹現場體驗免費做臉，又強力推銷近 10 萬元的美容產品及

療程服務。本案業者除將該等美容產品立即拆封檢查、使用外，並稱 7

天後可回診服務，致消費者使用後沒有業者所宣稱的療效，且已逾消保

法 7 天的契約解除權，無法退回商品及解約退費。 

 

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醒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對於訪問

交易，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 7 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



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故消費者應注意並

善用消保法賦予訪問交易的 7 天契約解除權權利，另如消費者已於 7 日

內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亦可視為契約解除。 

 

行政院消保處再次呼籲消費者，凡購買商品或服務應先確認是否為商譽

品牌良好之業者，並檢視業者所提供之契約條款內容是否合理或符合定

型化契約範本及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等。如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諮詢，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進行線上申

訴。 

 

 

 

 

 

 

 

 

 

 

 

 

 

 

 

 

 

 

 

 

 

 

 

 

 

 

 

 

 

 



臺韓簽署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在韓國發生消費爭議，可以

在臺灣申訴囉! 
 

本(108)年 8 月 29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稱行政院消保處)與韓國消

費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正式簽署「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以下簡稱 MOU)，強化雙方交流合作。爾後臺灣消費者在韓國消費衍生

之爭議案件，將可透過行政院消保處轉請韓國相關權責單位協調處理。

不僅消費權益得以獲得進一步保障，更是消保國際合作非常重要之里程

碑。 

    跨境交易蓬勃發展，消費糾紛亦紛至沓來。有鑒於此，行政院消保

處近年積極拓展國際業務，包括舉辦國際研討會、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並

設法加強與外國消保機構建立合作關係等，獲得若干成效。今(29)日行

政院指派消保處劉處長與韓國消費者院簽署 MOU，即是實體成果的展

現。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韓國消費者院為該國專責消費者保護業務之機

構，係屬特殊公益法人，職掌為主動研究消費者政策提供建議予政府，

並建立消費資訊平臺傳遞訊息供消費者參考。消費者院具有調解之職權，

調解程序係由該院所屬之消費糾紛調解委員會召開，經該委員會所作成

調解決定，其效力與法院判決效力相同，具有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行政院消保處強調，未來臺韓消保單位間將有全面的合作，包括人

員相互培訓、產品安全資訊通報、研究成果分享及定期會議等。當然，

攸關民眾消費權益的跨境爭議處理，雙方均視為首要工作重點，並指派

專人負責轉達申訴案件與處理結果。不論消費型態是到韓國旅遊時在實

體店面交易或上網交易，只要符合 B to C 消費關係，都可提出申訴。行

政院消保處建議，民眾若有申訴需要，可參考附件格式詳實填寫商家資

訊與爭議內容。現階段行政院消保處為與韓國消費者院唯一的聯繫窗口，

民眾若有相關申訴案件，請以書面郵寄、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傳送該處轉

介處理(不受理電話申訴)。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國人，消費爭議屬私權紛爭，許多國家的政府機

關原則上不介入個別爭議之協調處理，跨境爭議仍需遵循相關國家規定

處理。目前與我國簽有合作協議之國家或消費者保護團體有限，民眾萬

一發生跨境消費糾紛，建議先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參考「國人涉

及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機制及管道」(網址 https://reurl.cc/Ob7A37)，

了解詳細的因應之道與救濟管道，以維護自身權益。 

 

 

 



附件

韓國消費爭議申訴資料表

依照消費爭議申訴之處理程序，本資料表將提供企業經營者，俾其知

悉申訴人（及代理人）之姓名等個人資料、申訴事由與請求事項，以

利受理機關程序之進行或企業經營者得妥處消費爭議。

申訴人□同意□不同意提供申訴之個人資料予企業經營者(如勾選不

同意將影響爭議案件之處理)；另請勾選願意提供企業經營者與申訴

人（代理人）聯絡之方式(至少一種)：□聯絡電話□電子郵件□通訊

地址。

上開選項如申訴人未勾選之項目，視同授權受理機關逕行處理。

申請日期

申訴情況

□尚未提出申請。

□已向企業經營者申訴。

□已向消費者保護團體（        ）申訴。

□已向（      ）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

申訴人基本資料（為利後續協商程序之進行，*號欄位為必填欄位，

請據實填寫；所填寫提供之資料，並供行政機關統計分析爭議事件）

＊姓名

（請輸入真實姓名，方便案件查詢）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身分別□本國人□外國人□大陸地區居民

＊聯絡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

年齡

□未滿20歲□20歲以上未滿45歲□45歲以上未滿65歲

□65歲以上

職業



□勞工□軍公教□學生□其他

代理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代理人類型 □委任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通訊地址

企業經營者基本資料（為利後續協商程序之進行並確認協商結果對當

事人之效力，*號欄位為必填欄位，請據實填寫）

企業經營者

＊名稱

（請依書面契約或消費者所知悉企業經營者填寫）

＊地址

（請提供完整地址，以便後續聯絡）

負責人

（請提供企業經營者的負責人）

電話

產業別

□商品製造□商品設計□商品生產□商品輸入 □商品經銷

□服務提供者

申訴要旨(請詳細填寫，使用英文將可縮短案件處理時間)

消費關係要旨：

申訴處理經過：

申訴事由：（爭議所在）

請求內容：

備註

1、 申訴人為未成年人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訴行為，並應載

明其姓名、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另申訴人有委任

代理人者，也請記明。



2、 請填妥本申訴資料表並檢附相關申訴資料及單據影本，以傳真、

郵寄或電子郵件傳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辦理。

3、 傳真：(02)2341-7296

4、 郵寄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58忠孝東路 1段 1號

5、 電子郵件：smx@ey.gov.tw



一頁式廣告詐騙多 小心查證保障多 
 

近幾年「一頁式廣告」詐騙業者遍及臉書、入口網站或社群媒體等。更

甚者，竟有不肖業者截圖民間消保團體的 LOGO，置於其網頁底端，並打

著接受該團體監督的口號，恐有誤導消費者之嫌。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下

稱台灣消保協會)是國內僅有的 2 個優良消保團體之一，該協會已嚴正聲

明，絶無替任何業者背書，希望消費者勿輕信不肖業者的詐騙技倆。 

 

一頁式廣告因將商品所有資訊，包括商品介紹、圖片、影像、下標等，

都集中在一個頁面，方便快速，符合現在消費趨勢。但內政部警政署 165

宣導平臺每週公布的「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資訊，一頁式廣告詐騙案

子很多，其 6 大特徵如下： 

 

一、網頁上沒有公司地址、客服電話(或没人接聽)，只留下電子信箱或

加 LINE 私下交易。 

二、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常以「限時特價搶購」或「倒數」方式銷

售以吸引民眾。 

三、號稱免運費、7 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不滿意包退等。 

四、廣告相關留言都是正評、沒有負評。 

五、只能使用「貨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付款。 

六、網頁大多夾雜簡體字，且粗糙不精美。 

 

此外，民眾倘遇有貨到付款的商品和網購商品不符時，應儘速向貨運(宅

配)業者(如郵局)反映，並撥打包裏上託運人電話辦理退貨；若包裏上無

託運人資料，可先詢問貨運(宅配)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網購雖然方便快速，但仍應注意上述 6 大特

徵，多加查證，勿輕信網頁廣告，並慎選商譽良好之電子商務平臺；如

遇有消費爭議時，應立即申訴，以掌握時效，讓相關業者能及時協助處

理。 

 

 

 










